
苗栗縣苑裡鎮公所 起掘(遷移)許可證明 申請書

墓葬者姓名
(墓碑名子)

性
別

申請人與

亡者關係
埋葬地點 骨灰(骸)預計存放地 起掘日期

□苑裡鎮第   公墓

□私人土地    
□骨灰   □骨骸

□第七公墓1083地號

(查估編號       )

□符合遷葬優惠18000元

□生命紀念館 / □敬心館
□其他納骨塔           

□苑裡鎮第   公墓

□私人土地    
□骨灰   □骨骸

□第七公墓1083地號

(查估編號       )

□符合遷葬優惠18000元

□生命紀念館 / □敬心館
□其他納骨塔           

□苑裡鎮第   公墓

□私人土地    
□骨灰   □骨骸

□第七公墓1083地號

(查估編號       )

□符合遷葬優惠18000元

□生命紀念館 / □敬心館
□其他納骨塔           

□苑裡鎮第   公墓

□私人土地    
□骨灰   □骨骸

□第七公墓1083地號

(查估編號       )

□符合遷葬優惠18000元

□生命紀念館 / □敬心館
□其他納骨塔           

□苑裡鎮第   公墓

□私人土地    
□骨灰   □骨骸

□第七公墓1083地號

(查估編號       )

□符合遷葬優惠18000元

□生命紀念館 / □敬心館
□其他納骨塔          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代表家族向貴所申請      □一般墓  □家族墓 

其他相關人員均無異議，該墳墓起掘後將整地、鏟平、廢棄物清除。

上述情事若有不實或爭議，申請人願負所有相關法律責任，請准予核發起掘許可證。  
此致　　苗栗縣苑裡鎮公所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

電　話：      　　　           手　　　機：               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訊地址：□同戶籍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起掘師證明人：                  電話/手機：               
(證明人負責起掘撿骨，如有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)

受理人 公墓管理員 承辦人 單位主管
依分層負責規定由授權業務單位主管決行

申請起掘證明書 應備之文件:
□申請人身分證影本(正本備查)及私章 (不克親辦者，委託書及受託人身分證及印章)

□亡者除戶謄本及申請人與亡者之關係證明文件［若隔數代，應檢附各代之戶籍(除戶)謄本］

□三張相片(墓全景照、墓碑近照與擊破照)  

□其他: □墓碑與除戶謄本不符切結書 □查無除戶謄本切結書 □承祭祀證明書及家族系統表 □遷葬同意書（查估編號：

）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(起掘申請日期)

申請起掘證明需具備之文件



(一) 亡者之除戶謄本正本。

(二) 申請人之身份證正本。

(三) 照片三張：（不可使用拍立得相機）

1.公墓:(起掘前墓碑一張、起掘前墓地全景一張、起掘後墓地全

景一張)。

2.私立墓園:(私立墓園標誌一張、起掘前墓碑一張、起掘前墓地

全景一張、起掘後墓地全景一張)。

3.私地:(地籍謄本一份、起掘前墓碑一張、起掘前墓地全景一張、

起掘後墓地全景一張)。

(四) 填具申請書：起掘地點、時間等。

(五) 填具證明人切結書：證明人負責起掘撿骨切結。

※資料備齊後：

1.請交由苑裡鎮公所二樓殯葬管理所或所轄青埔生

命紀念館收件，經公所會勘確認無誤(約5個工作天)後

核發。

2.由公所郵寄送達或於申請書上方空白處註明自取，待

核發後聯絡取件。 

苑裡鎮殯葬管理所：(037)559-349

苑裡鎮青埔生命紀念館：(037)862211苑裡鎮殯葬管理所提醒您：本所對申請人所提供資料之正確真偽不負認定之責，如有偽造等違法
情事，依法函送；另除正式規費外，不會加收其他費用，請勿受騙上當。如對規費有疑問，請撥
037-559349(本所)、037-862211(青埔生命紀念館)洽詢。政風室專線：037-869899。


